
100.07.20修訂 

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學生「遺失學生證」 

切結書 

 

 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本校 

                系所       年級，確實因學生證遺失特立切結，

如有偽報事實或將已報遺失之學生證移作不當用途，一切責任均由本

人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     此    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立具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